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06年全國沙灘排球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宗    旨：響應政府推行全民運動，提倡正當休閒娛樂，促進體育交流及推展沙灘排球運動，切磋球技，以球會友，聯絡感情。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排球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四、承辦單位：高雄市體育會排球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高雄市體育處、高雄市鳳山區公所、鳳山區公園路燈管理所、 高雄市體育會、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六、競賽地點：高雄市鳳山區公五沙灘排球場(鳳山區新強路347號對面)。
七、競賽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8日至11日（星期六、日、一、二）
            (如報名隊數超過50隊則提前於7月7日【星期五】下午2時開始比賽)。 
八、競賽組別
 （一）公開男子組（二人制）  

（二）公開女子組（二人制）
 （三）U20男子組（二人制）
   
（四）U20女子組（二人制）
（五）U18男子組（二人制）      （六）U18女子組（二人制）
（七）U16男子組（二人制）      （八）U16女子組（二人制）
（九）青少年男子組（二人制）    （十）青少年女子組（二人制）
九、參加資格
 （一）凡對沙灘排球運動有興趣之國內外選手皆可自由組隊報名公開組，其
     餘各組限國內選手參加。
（二）公開男、女子組－自由組隊參加。
（三）U20男、女子組—於民國86年1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為限。
（四）U18男、女子組—於民國88年1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為限。
 （五）U16男、女子組—於民國90年1月1日至94年12月31日
（六）青少年男、女子組－限國中在籍學生（含應屆畢業生【高一新生可參加】，可跨校組隊）。
（七）符合資格之選手限報名一組一隊，可跨校組隊。
十、競賽制度
（一）賽制依報名隊數多寡由大會決定。  

（二）公開組報名未滿4隊、其餘各組報名未滿4隊3校則取消辦理。
（三）每場皆採三局二勝制（第1、2局採21分制、第3局採15分制）。
十一、競賽規則：
    (一)採用本會最新審定2016-2017國際沙灘排球規則。
 (二)增訂教練相關規定:

1. 名 額:每隊可以登記註冊一位教練且允許陪同球員進到比賽區域從比賽之前至比賽
      結束不再侷限於熱身期間。一名教練可以登錄註冊一個以上的球隊。
2. 服 裝:教練不須穿著與球員相同出賽服裝，但須著輕便體育服裝(長短不拘)，不得
      赤膊，若經裁判報請技術委員認定不宜，將撤銷其該場教練資格。
3. 簽 名:教練應在賽前（挑邊後）於紀錄表的記事欄上簽名（或是使用有修改讓教練
      簽名的欄位的紀錄表），教練被列為團隊及團隊成員，須遵守排球規則或大

      會相關規定。
4. 位 置:教練席設在選手休息區，當球賽進行時和比賽中止期間，教練必須保持坐
      姿。當兩隊交換場地時教練也跟著換邊。教練可離座至場外，但即喪失教練

      相關權利直至回到教練席為止
5. 指導時機:教練能給予指導是在熱身時間、暫停、技術暫停、局間休息、完成一球
         間的比賽中止及特殊的比賽中斷。在交換場地的行進間，教練也可以給

         予指導但是不得造成比賽延誤。
6. 請 求:教練（以及隊長）可以用正式手勢向第二裁判提出暫停，其時機為當構
        成死球後及第一裁判鳴笛指示發球前。
7. 限  制:教練比賽期間不能與比賽進行中的球員交談，他/她將如同球員一樣，受到
       不當行為的裁罰。
8. 罰 則: 教練與比賽球員之不當行為警告、制裁等級和懲罰結果一樣。教練視為球
       隊成員。
9. 其 他:當球隊球員試圖延誤比賽，以獲得教練指導的情形違反此規範將被判罰
     “延誤＂
10. 另有相關規定於技術會議(領隊會議)另訂之(修正亦同)。

十二、競賽用球：採用MIKASA  VLS300二色彩色組合沙灘排球。
十三、報名手續：
（一）自即日起至106年6月21日(星期三)中午12時止，請至本會網頁(http://www.ctvba.org.tw/)「最新消息」→「國內賽事」下載報名表電子檔填寫後，逕以電子檔（e-mail主旨及報名表電子檔名請標明報名組別及隊名）寄至fengchung01@hotmail.com【送出後24小時未收回信時，請以電話確認：(02)2778-6222、8771-1438】。請依規定方式報名，傳送失敗或不明者請自行負責。另將報名費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以現金採掛號方式（信封請註明報名組別及隊名）於106年6月21日（星期三）前逕寄台北市104中山區朱崙街20號8樓802室中華民國排球協會馮忠先生收（以郵戳為憑，未於期限內繳交報名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不得參加抽籤），逾期不受理。
（二）各隊繳交報名費1,200元整，如未參賽，所繳費用於扣除相關行政作業所需支出後退還餘款。
（三）每隊報名人數以實際出場人數為主，無替補球員，可設置教練一人，但需指定一人為隊長。
十四、抽籤日期：中華民國106年6月26日（星期一）下午3時假臺北市立忠義國小家長會辦公室(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7巷17號)舉行，不到者由本會代抽，不得異議。
十五、開幕典禮：106年7月8日（星期六）上午10時於高雄市鳳山區公五沙灘排球場舉行。
十六、技術會議：106年7月8日（星期六）上午7時30分假高雄市鳳山區公五沙灘排球場舉行(如報名隊數超過50隊提前於7月7日【星期五】下午1時整於同地點舉行)。
十七、裁判會議：106年7月8日（星期六）上午8時假競賽場地舉行(如報名
             隊數超過50隊提前於7月7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分於
             同地點舉行)。
十八、計分及名次判定
  （一）循環賽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二）如二隊或二隊以上積分相等時，則以各相關球隊在該循環全賽程中所勝之分數除以所負分數，以其商數之多寡判定名次。
（三）如上項勝負分數之商數相等時，則以各相關隊在該循環全賽程中所勝之總局數除以所負之總局數，以其商數之多寡判定名次。
（四）如上項勝負局數之商數再相等時，若僅兩隊則以勝隊為勝，三隊以上則以抽籤方式判定名次。
（五）凡中途棄權或被沒收比賽者不列入名次，所有與該隊比賽之積分不予計算。
（六）冒名頂替經查證屬實者，取消該隊全部比賽資格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十九、申訴
（一）比賽中之爭議事項，如規則有明文規定及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異議。
（二）對球員資格提出抗議者，須於比賽開始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三）凡比賽中冒名頂替或非法球員下場比賽者，得於發生當時提出抗議。
（四）合法之抗議應由教練簽字蓋章，並附保證金3,000元，以書面於該場比賽結束後半小時內向審判委員會提出，否則不予受理。球隊之抗議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不得再行提出抗議。
二十、參加選手需攜帶
  （一）公開組應攜帶身分證正本（外籍選手為護照正本），以便查驗。
  （二）U20、U18、U16及青少年組應攜帶身分證正本及學生證（應屆畢業生可影印學生證或畢業證書），以便查驗。
二十一、獎 勵  
  （一）依下列實際參賽隊數比例頒發獎盃
      1.實際參賽隊數達4隊者，頒發第1名。

        2.實際參賽隊數5至8隊者，頒發前2名。

        3.實際參賽隊數9至12隊者，頒發前3名。

        4.實際參賽隊數13至16隊者，頒發前4名。

      5.實際參賽隊數17隊以上者，頒發前5名。
（二）獎金

1.公開男、女子組1至5名依序為：10,000、7,000、5,000、3,000、3000元整，以資鼓勵。
2.其餘各組1至5名依序為：8,000、6,000、4,000、3000、3000元整，以資鼓勵。
（三）公開男、女子組，U20、U18、U16男、女子組及青少年男、女子組優秀選手得經由本會選拔為國家代表隊儲備選手參加各項國際賽，並經由本會選定享有企業廠商長期贊助。
二十二、附則
（一）遇颱風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賽程之調整以主辦單位公布為準
（二）參加球隊之膳宿交通自理。
（三）凡經報名之球員於抽籤後不得要求更改名單。
（四）服裝：男選手需穿著短（泳）褲及背心；女選手需穿著兩截式泳裝（褲子須三角形），否則不得出賽（胸前需有隊名及號碼1-2號，隊長胸前須有標誌）。
（五）教練可進場指導，但僅限於暫停及局間進行指導。
（六）大會已投保公共意外險，各球隊若有需要請自行加保旅遊平安險。
（七）各組網高
1、公開男子組、U20男子組、U18男子組：2.43公尺。
2、其餘各組：2.24公尺。
二十三、本競賽規程經教育部體育署106年 月 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號書函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06年全國沙灘排球錦標賽 報名表
隊名：                            聯絡地址：□□□-□□                                         
組別(請留下欲報名組別)：□公開男子組(二人制)    □公開女子組(二人制)   

                 □U20男子組 (二人制)    □U20 女子組(二人制) 
                     □U18男子組 (二人制)    □U18 女子組(二人制)
                     □U16男子組 (二人制)    □U16 女子組(二人制)
                     □青少年男子組(二人制)  □青少年女子組(二人制)                       
連絡人：               電話：(公)               手機：             (必填)
教  練：                  手機：                           

	職稱
	姓   名
	背號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就讀(應屆畢業)學校

(公開組免填)

	隊長
	 
	
	
	
	

	隊員
	
	
	
	
	


註：
1-請於106年6月21日(星期日) 中午12時前逕以電子檔（e-mail主旨及報名表電子檔名請標明報名組別及隊名）寄至fengchung01@hotmail.com信箱，報名費1200元於106年6月21日（星期三）前另以掛號郵寄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8樓802室中華民國排球協會馮忠老師收（信封請註明報名組別及隊名），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2-隊名不限使用校名。
3-本人報名資料僅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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